
 

华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委员会 113年度工作重点与运作情形 

 

■审计委员会之执掌与职责： 

  一、公司财务报表之允当表达。 

  二、签证会计师之选（解）任及独立性与绩效。 

  三、公司内部控制之有效实施。 

  四、公司遵循相关法令及规则。 

  五、公司存在或潜在风险之管控。 

  本委员会每季至少召开一次会议，并与公司内部稽核单位及签证会计师充分沟通。 

■113年度审计委员会共计召开 5次会议，审议事项主要包括： 

一、审阅财务报告： 

董事会造具华泰 112 年度营业报告书、财务报表及盈余分派议案等，其中财务报表 

业经委托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查核完竣，并出具查核报告。上述营业报告书、财务 

报表及盈余分派议案经本审计委员会查核，无反对意见、保留意见或重大建议项目内

容。 

二、评估内部控制系统之有效性： 

审计委员会评估公司内部控制系统的政策和程序(包括财务、营运、风险管理、信息

安全、永续信息之管理、法令遵循等控制措施)的有效性，并审查公司稽核部门和签

证会计师，以及管理阶层的报告，包括风险管理与法令遵循等，以确认公司内控制度

系统之妥当有效。 

三、委任签证会计师： 

为确保签证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并依据上市上柜公司治理实务守则第二十九条规

定，审计委员会每年就会计师之独立性、专业性及适任性进行评估，评估是否与本公

司互为关系人、互有业务或财务利益关系等项目。经董事会审议并通过资诚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王国华会计师及江采燕会计师均符合独立性评估标准，足堪担任华泰财务及

税务签证会计师。 

 

 

 

 

 

 



 

■113年度审计委员会运作情形： 

日期 期别 议案内容 
审计委员会 

决议结果 

公司对审计 

委员会意见 

之处理 

113.01.31 
第二届 

第十一次 

1. 112年度员工酬劳及董事酬劳分配案。 

2. 112年度个体财务报告暨合并财务报告案。 

3. 112 年度内部控制制度有效性及出具「内部控制制

度声明书」案。 

4.子公司 Coreplus (HK) Limited资金贷与孙公司苏州

华祎科技有限公司借新还旧案。 

5. 固定资产购买案。 

6. 签证会计师委任及报酬审查案。 

7. 修订「审计委员会组织规程」案。 

8.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范」案。 

全体出席委员 

照案通过 

审议通过后 

提报董事会 

113.03.27 
第二届 

第十二次 

1. 112年度盈余分派案。 

2. 更新 112年 10月 25日董事会决议发行 112年限

制员工权利新股案之获配名单。 

全体出席委员 

照案通过 

审议通过后 

提报董事会 

113.04.24 
第二届 

第十三次 

1. 113年第一季合并财务报告案。 

2. 解除新任董事及独立董事竞业禁止之限制案。 

3. 修订「永续报告书编制及验证作业程序」部份条

文案。 

4. 112年度董事酬劳分配案。 

全体出席委员 

照案通过 

审议通过后 

提报董事会 

113.07.24 
第三届 

第一次 

1. 113年第二季合并财务报告案。 

2. 112年永续报告书案。 

3. 修订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部分条文案。 

全体出席委员 

照案通过 

审议通过后 

提报董事会 

113.10.29 
第三届 

第二次 

1. 113年第三季合并财务报告案。 

2. 修订「关系人交易管理办法」部分条文案。 

3. 订定「永续信息管理作业规范」案。 

4. 修订「内部控制制度」、「内部稽核实施细则」

部分条文案。 

5. 民国 114 年度稽核计划案。 

全体出席委员 

照案通过 

审议通过后 

提报董事会 

 


